
分布式光伏并网业务办理告知书（自然人户用）

尊敬的电力客户：

欢迎您到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公司办理分

布式光伏并网业务！为了方便您办理业务，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一、业务办理流程

二、业务办理说明

1.并网申请

您需提供以下申请资料：

1.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警）士证、护照或公安机关户

籍证明等）。

2.房屋产权所有证（或购房合同）或其它证明文书（乡镇及以上政府出具的房屋使用

证明）。

3.物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建设分布式光伏的证明材料（对于住宅小区居民使用公共区

域建设的需提供）。

4.委托他人办理需同时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

5.项目备案信息：您自行到备案机关办理项目备案的，需提供项目备案文件；如您委

托供电企业代为办理项目备案，您在提交并网意向申请时，请一并提供分布式光伏项目代

理备案相关信息。对于委托我公司代办备案手续的，我公司将按照与属地备案机关商定的

频次，定期集中向政府部门备案，备案完成后供电企业将正式受理您的并网申请。在我公

司完成代理备案前，可能存在您的项目拟接入台区可开放容量被其他项目占用情况，若完

成备案时项目拟接入台区已无可开放容量，我公司将及时向您告知，并请您确定是否进行

排队登记。

6.根据申请材料内容完整性和规范性情况，我们将于 2个工作日内向您出具受理通知

书，或不予受理的书面通知，或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补充的材料。

7.自然人光伏项目的申请主体应与房屋产权人保持一致。第三方公司租赁居民屋顶建

设的，按照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项目办理。

2.接入方案答复

在受理您的并网申请后，我公司将按照与您约定的时间，到现场与您确认是否具备

接入条件。对于具备接入条件的，我公司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为您免费制定并答复接入

系统设计方案。若您项目所在区域电网，因可开放容量不足等原因，暂不具备接入条件的，

我公司将在勘查意见单中注明不可接入的原因，并根据您的意愿纳入排队登记。

接入方案中将明确产权分界点（公共连接点）。

3.建设与验收

请您在取得我公司出具的接入系统设计方案后，自主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

实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工程。工程应满足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施工技术及安全标准。

逆变器等设备选型应符合国家和电力行业标准规定，满足电力运行数据采集、并离

网控制，以及发电功率柔性调节的要求，且应当实现“可观、可测、可调、可控”（逆变

器需完成耐频耐压等涉网性能型式试验，试验报告由具备 CNAS/CMA 资质或同等资质能

力的第三方机构出具）。为保障电网系统稳定及您的设备安全，并网的分布式光伏应当按

照调管关系接受相应平台的远程调控或智能装置就地调节，禁止擅自设置或预留任何外部



控制接口。如您为分布式光伏项目配套储能装置，则针对光伏逆变器的远程调控和就地调

节可优先通过调节储能进行等效替代。

工程实施完成后，请您向供电企业申请并网验收，我公司将在 8个工作日内安排工

作人员上门为您进行并网验收调试。对于并网验收合格的，调试后直接并网运行；对于并

网验收不合格的，我公司将提供整改方案，直至并网验收通过。在正式并网前，我公司与

您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签订相关合同，约定相关方的权利和义务，并由我公司完成相关计

量装置的安装。

4.其他告知事项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产权分界点（公共连接点）是双方运行维护管理以及安全责任范

围的分界点，产权分界点我公司将与您在《购售电合同》中约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直接、间接或变相指定客户受电工程的设计、施工和设备材料供

应单位。可登录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平台 http://jzsc.mohurd.gov.cn/data/company、

信用能源网站 https://xyny.nea.gov.cn/publicity 查询具备资质的设计、承装（修、试）

单位。

请您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如有建议或意见，请及时拨打 96598 客户服务热线，我们将

竭诚为您服务！


